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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省环境保护厅
河 北 省 农 业 厅
(河北省委省政府农村工作办公室)

文件

冀环水函〔２０１６〕１３０２号

关于转发«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»的
通　　知

各市(含定州市、辛集市)环境保护局、农业(农牧、畜牧水产)局:

现将环保部、农业部制定的«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»

(以下简称«指南»)转发给你们,并结合我省实际,提出具体要求,

请一并贯彻落实.

１、对照«指南»,规范调整

各地环保部门会同农牧部门按照«指南»要求认真做好禁养区

划定调整工作.对于此前已经完成禁养区划定工作的县(市、区),

要对照«指南»进行自查,凡是禁养区区域划定、申报程序、相关基

础信息资料不符合«指南»要求的,尽快由环保部门、农牧部门完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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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养区的划定调整工作,２０１７年３月底前完成划定调整、申报和

公布工作.

２、联合审核,科学规范

各地环保部门、农牧部门将禁养区划定方案(送审稿)报上一

级地方环保部门、农牧部门进行技术审核.省级、市级环保和农牧

部门要成立联合审核工作组织.由环保部门牵头,邀请环保、农牧

等有关部门业内专家组成技术审核小组,对各县(市、区)上报的划

定方案(送审稿)进行技术评价和审核,确保禁养区划定的科学性

和规范性.

３、摸清底数,依法整治

各地环保和农牧部门要积极工作,在当地政府的领导下,与有

关部门协同合作,依照«水污染防治法»、«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

条例»的规定和省委、省政府«河北省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»、省水

办转发的«河北省畜禽养殖禁养区专项整治实施方案»要求,做好

禁养区内需搬迁和关闭养殖场的整治工作.

附:«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»

河北省环境保护厅　河 北 省 农 业 厅

(河北省委省政府农村工作办公室)

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３日

　河北省环境保护厅办公室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４日

(共印１００份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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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

为贯彻落实《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》《水污染防治行动计

划》，指导各地科学划定畜禽养殖禁养区（以下简称禁养区），推

进畜禽养殖污染防治，引导畜牧业绿色发展，制定本指南。

1 适用范围

本指南适用于主要畜禽禁养区的划定。

2 划定依据

（1）《环境保护法》

（2）《畜牧法》

（3）《水污染防治法》

（4）《大气污染防治法》

（5）《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》

（6）《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

（7）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》（HJ/T 338-2007）

（8）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

3 术语与定义

3.1 畜禽

包括猪、牛、鸡等主要畜禽，其他品种动物由各地依据其规模

养殖的环境影响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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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 畜禽养殖场、养殖小区

指达到省级人民政府确定的养殖规模标准的畜禽集中饲养场所

（以下简称养殖场）。

3.3 禁养区

指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划定的禁止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

设有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的区域。

4 基本要求

以优化畜禽养殖产业布局、控制农业面源污染、保障生态环境

安全为目的，以统筹兼顾、科学可行、依法合规、以人为本为基本

原则，根据《全国主体功能区划》《全国生态功能区划（修编版）》，

综合考虑各区域主体功能定位及生态功能重要性，在与生态保护红

线格局相协调前提下，以饮用水水源保护区、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

和缓冲区、风景名胜区、城镇居民区、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区域

为重点，兼顾江河源头区、重要河流岸带、重要湖库周边等对水环

境影响较大的区域，科学合理划定禁养区范围，切实加强环境监管，

促进环境保护和畜牧业协调发展。

5 划定范围

5.1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

包括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和二级保护区的陆域范围。已经完

成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的，按照现有陆域边界范围执行；未完成

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的，参照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》

（HJ/T 338-2007）中各类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方法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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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，饮水水源保护一级保护区内禁止建设养殖场。饮用水水

源二级保护区禁止建设有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（注：畜禽粪便、养

殖废水、沼渣、沼液等经过无害化处理用作肥料还田，符合法律法

规要求以及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不造成环境污染的，不属于排放污

染物）。

5.2 自然保护区

包括国家级和地方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，按照各级

人民政府公布的自然保护区范围执行。

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范围内，禁止建设养殖场。

5.3 风景名胜区

包括国家级和省级风景名胜区，以国务院及省级人民政府批准

公布的名单为准，范围按照其规划确定的范围执行。

其中，风景名胜区的核心景区禁止建设养殖场；其他区域禁止

建设有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。

5.4 城镇居民区和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

根据城镇现行总体规划，动物防疫条件、卫生防护和环境保护

要求等，因地制宜，兼顾城镇发展，科学设置边界范围。边界范围

内，禁止建设养殖场。

5.5 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划定的区域

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建设养殖场的区域。

6 工作流程

6.1 摸清底数



— 5 —— 4 —

3.2 畜禽养殖场、养殖小区

指达到省级人民政府确定的养殖规模标准的畜禽集中饲养场所

（以下简称养殖场）。

3.3 禁养区

指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划定的禁止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

设有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的区域。

4 基本要求

以优化畜禽养殖产业布局、控制农业面源污染、保障生态环境

安全为目的，以统筹兼顾、科学可行、依法合规、以人为本为基本

原则，根据《全国主体功能区划》《全国生态功能区划（修编版）》，

综合考虑各区域主体功能定位及生态功能重要性，在与生态保护红

线格局相协调前提下，以饮用水水源保护区、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

和缓冲区、风景名胜区、城镇居民区、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区域

为重点，兼顾江河源头区、重要河流岸带、重要湖库周边等对水环

境影响较大的区域，科学合理划定禁养区范围，切实加强环境监管，

促进环境保护和畜牧业协调发展。

5 划定范围

5.1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

包括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和二级保护区的陆域范围。已经完

成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的，按照现有陆域边界范围执行；未完成

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的，参照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》

（HJ/T 338-2007）中各类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方法确定。

— 5 —

其中，饮水水源保护一级保护区内禁止建设养殖场。饮用水水

源二级保护区禁止建设有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（注：畜禽粪便、养

殖废水、沼渣、沼液等经过无害化处理用作肥料还田，符合法律法

规要求以及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不造成环境污染的，不属于排放污

染物）。

5.2 自然保护区

包括国家级和地方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，按照各级

人民政府公布的自然保护区范围执行。

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范围内，禁止建设养殖场。

5.3 风景名胜区

包括国家级和省级风景名胜区，以国务院及省级人民政府批准

公布的名单为准，范围按照其规划确定的范围执行。

其中，风景名胜区的核心景区禁止建设养殖场；其他区域禁止

建设有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。

5.4 城镇居民区和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

根据城镇现行总体规划，动物防疫条件、卫生防护和环境保护

要求等，因地制宜，兼顾城镇发展，科学设置边界范围。边界范围

内，禁止建设养殖场。

5.5 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划定的区域

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建设养殖场的区域。

6 工作流程

6.1 摸清底数



— 6 —— 6 —

县级以上地方环保部门、农牧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依据国家和地

方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等，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、生态环境保

护规划、畜牧业发展规划等，识别和初步确定禁养区划定范围。

6.2 核定边界

在初步确定划定范围的基础上，组织开展实地勘察，调查禁养

区划定相关基础信息（包括有关地物信息，养殖场分布、养殖规模

等），明确拟划定禁养区范围边界拐点，形成禁养区划定初步方案，

包括比例尺一般不低于1：50000 的畜禽禁养区分布图，以及禁养区

划定范围的文字描述等。

6.3 征求意见

禁养区划定初步方案应当征求同级有关部门意见，并向社会公

开征求意见。根据反馈意见进行修正，必要的应当进行现场勘核，

形成禁养区划定方案（送审稿）。

6.4 报批公布

各地环保部门、农牧部门将禁养区划定方案（送审稿）报上一

级地方环保部门、农牧部门进行技术审核后，报请同级人民政府批

准并向社会公布。

省级环保部门、农牧部门应当及时掌握本行政区域禁养区划定

情况，并定期向环境保护部、农业部报送工作进展情况。

7 其他

7.1 禁养区划定后原则上5年内不做调整；需要调整的，根据本

指南开展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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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2 已完成禁养区划定的、已形成禁养区划定初步方案的，但

划定范围与本指南要求不符的，应当根据本指南予以调整。

7.3 禁养区划定工作已明确牵头部门的，可按现有工作机制开

展工作；需调整的，可依据本指南对现有工作机制予以调整。

7.4 禁养区划定完成后，地方环保、农牧部门要按照地方政府

统一部署，积极配合有关部门，依据《水污染防治法》第五十八条、

第五十九条和《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》第二十五条等有关法

律法规的规定，协助做好禁养区内确需关闭或搬迁的已有养殖场关

闭或搬迁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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